
會辦單位： 學輔處沈軒胤

第一層決行

教務處 敬會 學輔處沈

軒胤

　核稿 決行

簽  於  教務處 日期：115年4月14日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主旨：有關本縣國中綜合活動輔導團辦理團員增能研習，請貴校核

予相關人員公(差)假出席並協助課務排代，詳如說明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如說明。

擬辦：轉知本校輔導團沈團員。
 

裝

訂

線

檔　　號：115/1109/

保存年限：5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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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 批核意見紀錄 —
1.花蓮縣立秀林國民中學教務處教務處課程教學組組長 詹閔恩：115/04/14 08:45

統整意見：

2.花蓮縣立秀林國民中學教務處教務主任 林育萱：115/04/15 15:40

簽意見：如擬

3.花蓮縣立秀林國民中學教務處教務主任 林育萱：115/04/15 15:40

統整意見：

4.花蓮縣立秀林國民中學學輔處輔諮組長 沈軒胤：115/04/16 20:24

統整意見：配合辦理。

5.花蓮縣立秀林國民中學學輔處主任 曾明廉：115/04/17 08:17

統整意見：知悉。

6.花蓮縣立秀林國民中學校長室校長 施淑娟：115/04/18 11:58

統整意見：如擬

— 欄位批核紀錄 —

主旨：有關本縣國中綜合活動輔導團辦理團員增能研習，請貴校核予相關人員公(差)假出席並協助課務排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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